肠内营养制剂项目服务要求
[bookmark: _GoBack]（初步要求）
一、质量要求
1、需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管理办法》等相关食品安全标准，在履约期间，若因国家、部门政策规定出现与合同约定相抵触时，则按相关规定执行。
2、成交供应商配送的肠内营养制剂，产品须追溯可查。
3、成交供应商配送的肠内营养制剂，须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证。
二、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须按照合同规定的质量、价格、规格及时供货，如因供应商自身原因，直接影响采购人工作，对采购人造成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及负面影响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停止供货，并按照相关法律及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2、供应商给采购人配送的肠内营养制剂每批次保质期24个月，保质期内由于产品质量原因造成的任何损失和损坏，供应商负责包换、包退。费用包含在合同总价内，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费用。
     3、成交供应商负责肠内营养制剂的送达、配送；交付过程的装卸、运输、仓储等一切事宜，费用包含在合同总价内，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费用。
     4、装卸、运输、仓储过程成交供应商应充分考虑可能遇到的各类情况，避免货物遭受暴晒、浸泡、碰撞、挤压、剧烈震荡等伤害，注意防火、防盗、防爆、防雷击，保证货物完好，不被丢失、损坏、损毁或灭失，成交供应商在保证货物财产安全的同时，还须注意人员安全，避免危害他人身体健康和造成人员伤亡情况的发生，如在上述装卸、运输、仓储过程中出现任何货物损坏、损毁、丢失、灭失或人员伤亡等情况，一切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5、成交供应商配送的营养制剂包装均应有防潮、防湿、防锈、防雨及防撞等措施，凡由于包装不良造成的损失和由此产生的费用均由供应商承担。
     6、由于采购人实际需求可能存在变化，订单以下单品规为准，但货物总价以合同金额或时间为限制，达到即终止合同。成交供应商在提供货物时，须提供配送验收清单（包括但不限于配送时间、配送产品的具体规格型号、数量、单价、配送人员等），经采购人验收通过后签字确认。
7、为保证产品质量，成交供应商如不是中标产品制造商的，应在成交后签订合同向采购人提供制造商针对本项目产品授权书原件并加盖制造商公章（鲜章）。
8、采购人将不定期对成交供应商所配送的产品进行抽样检查，如发现所投产品不符产品投标响应要求，采购人有权拒收，对有问题的产品进行退货处理，同时已经使用的有产品质量问题的产品不予付款，由此造成的损失有成交供应商负全责，情节严重可终止合同执行，并追究法律责任。
     9、肠内营养制剂在使用过程中，若临近有效期6个月，采购人可要求供应商更换同品种规格的新效期商品，成交供应商须按采购人要求免费更换。
    10、肠内营养直接入采购人库房后，发现其中其中中小包装短少、破损、污染、异形等情形，或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的五日内应当按采购人的要求补货、退货货换货，由此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采购人发现同一批供货的中小包装短少、破损、污染、异形等情况超过总量的5%的，有权要求乙方就该批供货整体退货或换货。
三、商务要求
1、交货时间：接到采购人订单通知后48小时内完成交货，对紧急情况的，在收到供货通知后8小时内送达。 
2、交货地点：广元市中心医院指定地点
3、付款方式：按医院财务规定支付，由成交单价和实际使用数量按月据实结算。采购人在收到成交供应商出具的合法付款票据后10日内完成支付。  
四、其他要求
供应商的投标报价应是供应商响应采购项目要求的全部工作的价格体现，包括完成本项目所涉及成本、配送、交通、验收、利润、风险、保险、税金、售后、货物退还等一切费用，若无特殊情况且在合同期内不变。
8、考核要求：采购单位定期对成交人在服务期内的服务响应时间、配送时间、配送人员、产品质量等进行考核，若连续三次考核不合格的，采购单位有权取消其成交资格。

